
抓賄錦囊抓賄錦囊抓賄錦囊抓賄錦囊    
抓賄選抓賄選抓賄選抓賄選，，，，安啦安啦安啦安啦！！！！ 

1.證人保護法將針對秘密檢舉人的姓名跟身分進行保密，檢舉

人的資料也將會另外以封袋保存，起訴後也不隨卷移送法院

，百分之百確保檢舉人的安全。 

2.記住專線電話：0800-024-099，檢舉賄選你已經成功了一半

。不管是到地檢署、警察局或調查站，也不管是親自去還是

用書面的方式，只需指明要秘密檢舉即可。 

抓賄重點抓賄重點抓賄重點抓賄重點：：：： 

人人人人、、、、事事事事、、、、時時時時、、、、地地地地、、、、物物物物 

1.看清楚幾個人、他的長相特徵、使用什麼交通工具（車型、

車色、車號）等。 

2.向誰、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用什麼方式賄選。 

有人來買票有人來買票有人來買票有人來買票，，，，你該怎麼做你該怎麼做你該怎麼做你該怎麼做？？？？ 

1.儘量保留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 

2.準備小型錄音機或照相機、錄影機，秘密錄下或拍下買票當

時的的對話或影像。 

3.買票當時，如有第三人在場，就可作證。 

4.想辦法套出對方的買票路線、通訊工具、聯絡方式、集會地

點或資金來源。 

賄選之刑責賄選之刑責賄選之刑責賄選之刑責 

◎◎加加重重刑刑責責  ※※公公職職人人員員選選舉舉罷罷免免法法第第 9900 條條之之 11（（總總統統、、副副總總統統選選舉舉罷罷免免法法第第 8866 條條））規規定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3333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101010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一一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罰金罰金罰金。』』  ※※公公職職人人員員選選舉舉罷罷免免法法第第 9911 條條規規定定（（總總統統、、副副總總統統選選舉舉罷罷免免法法第第 8877 條條））規規定定：：『『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1 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一百萬元以上一一百萬元以上一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千萬元以下千萬元以下千萬元以下罰金罰金罰金罰金。 ※刑法第 143 條規定：『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年以下有期徒年以下有期徒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刑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五千元以下罰金五千元以下罰金五千元以下罰金。』  

◎◎自自動動遞遞補補缺缺額額  ※如候選人因涉賄前列確定，可由得票在當選邊緣之候選人自動遞補缺額。 
◎◎預預備備買買票票也也要要處處罰罰，，賄賄款款沒沒收收。。  

◎◎對對買買票票當當選選者者可可提提當當選選無無效效之之訴訴。。  

◎◎一一次次買買票票判判決決有有罪罪，，終終身身不不得得參參選選。。  

◎◎如如果果樁樁腳腳不不願願當當替替死死鬼鬼，，可可以以用用「「樁樁腳腳自自保保條條款款」」來來自自救救。。  

◎◎只只要要樁樁腳腳肯肯自自首首，，供供出出背背後後主主謀謀，，就就可可以以減減刑刑或或免免刑刑。。 

賄選新手法賄選新手法賄選新手法賄選新手法 

1.出錢幫大樓消毒、清潔服務。 

2.免費擔任會計、律師、建築顧問，發與免費顧問證書。 

3.致送利益非法遷徙戶口。 

4.指定處所提供小吃。 

5.先「假收費」後「真退錢」，如參加活動、旅遊等。 

6.以建設補助款綁樁。 

7.以使用執照綁樁。 

8.許以未來職務搓退候選人。 

9.夾報送洗車券、汽機車強制責任險優惠券500元。 

10.補助社團經費。 

11.出資招社團成員出遊、烤肉等。 

12.公所以約聘臨時人員每人1500元，不用實際上班。 

13.透過家長會長以慶生、中秋節、謝師宴招待。 

14.里長、議員、鄉長協議共同籌資150萬元，每票一千元。 

15.假救災之名，送民生用品。 

16.以民代補助款招待選民及致贈禮品。 

17.以招待某志工之經費變相招待選民。 

18.利用生日、喜宴名義以禮金方式致送賄款。 

19.許以新職務期約賄選。 

20.聘請臨時人員在鄉鎮公所假上班。 

21.將臨時人員升為正式職員。 

22.支付賄款尋求鄉鎮民代表支持，並允諾未來給予協助。 

23.先口頭約定賄選，當選後再「後謝」。 

24.以徵求志工名義，發與禮物。 

25.利用為選民拍照換發國民身分證機會，登記資料準備買票。 

26.運用加盟店邀人遷戶口，給予相當代價。 

27.假募款餐會名義宴請選民。 

28.舉辦活動限選區居民方能參加，人人有獎品。 

29.辦理園遊會無償給與園遊卷招待選民。 

30.以表揚楷模等名義致送數千（百）元之獎牌（品）。 

31.以介紹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名義招待選民。 

32.以關懷老人名義，贈送蠶絲被。 

33.發送個人化之郵票。 

34.宰殺豬、牛，分送選民。 

35.指定KTV免費提供唱歌、用餐、飲酒。 

36.配售低於市價或尚未流通之物品，使選民可賺取差額。 

37.對鄉鎮民之申請補助案，從寬核准。 

38.透過有黑道色彩之樁腳，以戶為單位期約賄款金額，選前再

付款。 

檢檢檢舉舉舉賄賄賄選選選拿拿拿獎獎獎金金金   

因檢舉而查獲總統總統總統總統、、、、副總統副總統副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 獎金新臺幣1515151500000000萬元    

因檢舉而查獲立法委立法委立法委立法委員員員員候選人賄選者 獎金新臺幣1010101000000000萬元 

因檢舉而查獲賄選者 獎金新臺幣50505050萬元  



全民檢舉  政府保密    反賄選  斷黑金 
檢舉賄選專線：000888000000---000222444---000999999      000999666333---111444666---666333333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謹製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核發檢舉賄選獎金統計表      96.7.12 

編號 案號 檢舉人數 已核發獎金 備考 

1 93年選偵字第39、47號 

94年選偵字第4號 
1 50萬元  

2 93年選偵字第18號 1 50萬元  

3 93年選偵字第42、49、54、60號 1 50萬元  

4 91年選偵字第72號 1 25萬元 

起訴、一審判決

各12萬5千元，本

件尚未確定 

5 93年選偵字第19、22號 1 50萬元  

6 93年選偵字第62號 1 50萬元  

7 93年選偵字第41、57號 1 50萬元  

8 93年選偵字第37、55號 1 50萬元  

9 93年選偵字第24、29、30號 1 50萬元  

10 93年選偵字第40、65號 1 50萬元  

11 91年選偵字第36號 1 50萬元  

12 93年選偵字第44、45號 1 50萬元  

13 94年選偵字第39號 1 50萬元  

14 94年選偵字第8號 1 12萬 5千元 起訴、無罪確定 

15 91年選偵字第126號 1 50萬元  

16 94年選偵字第59號 1 50萬元  

17 94年選偵字第57號 1 50萬元  

18 94年選偵字第51、93號 1 50萬元  

19 94年選偵字第49號 1 50萬元  

20 94年選偵字第60號 1 50萬元  

21 94年選偵字第63、64、95號 1 50萬元  

22 
94年選偵字第42、43、44、47、99號 

（查獲縣議員候選人本人） 
1 100萬元 

起訴、一審判決

各50萬元，本件

尚未確定 

23 94年選偵字第62、68、84號 1 50萬元  



24 95年選偵字第70號 1 50萬元  

合計 24件 24人 1187萬5千元  

 


